
上 海 财 经 大 学 

拟录取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审查表 

姓    名  性   别  证件号码  

政治面貌  民  族  考生编号  

毕业院校  毕业专业  毕业时间  

现工作学习

单位及职务 
 

拟录取学院  拟录取专业  攻读学位 □博士    □硕士 

本人承诺以上填报信息均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。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 月   日 

以下部分由政审单位填写 

在本单位期

间何时、何地

受何种奖励

或处分或受

到违法违纪

处理 

 

 

在本单位期

间综合表现

情 况 ( 含 政

治、思想、工

作等表现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拟录取学院 

审核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 月   日 

备   注 

1、请使用水笔或碳素笔书写。2、请加盖可独立对外的基层党委组织或人事部门的

公章。非应届生或无单位考生可由户籍所在地居委(村委)党组织或档案保管单位人

事部门填写 3、非定向就业考生请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前随档案或单独（应届毕

业生可单独邮寄）寄至我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办公室，定向就业考生请于 2020 年

6 月 20 日前和协议书一并寄送至拟录取学院。未收到考生有效政审意见回复的，

我校有权不予录取。 
 


